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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沪电信职院〔2020〕93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执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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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

41 号）等文件精神，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切实帮助有

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渡过心理难关，及早预防、及时疏导、有效干预、快速控

制学生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事件，降低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率，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因重大生活事件或个体素质等问题，而在认知、

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出现明显异常，无法独立应对当前处境的状况。心理

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科学有效的紧急应对方法，帮助危机当事人尽快恢复健康心

理水平、安全度过危机的专业过程，实现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第三条 心理危机干预以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的，坚

持教育为主、重在预防、科学干预的原则，做到信息通畅、判断准确、处理果

断、工作到位和配合协调，做到心理危机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

第二章 组织架构

第四条 学校成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分管学生工

作的学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学生处、宣传部、教务处、安全保卫处、团委、

后勤保障处、财务处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统筹协调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指导二级学院认真履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职责，为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作出决

策，提供条件保障。

第五条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校内外专家成立学生心理危机鉴

定与干预专家组，负责对学生工作队伍开展相关培训，协同二级学院对学生心

理危机进行评估，指导二级学院制定危机事件处理方案，实施危机风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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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二级学院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分管

领导负责，全体学生工作队伍特别是心理健康教育方向辅导员应积极协助带班

辅导员抓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第三章 预警对象

第七条 存在心理危机倾向以及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是心理危机干预

对象。凡在校学生表现出以下倾向或行为，应将其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高危个

体予以特别关注：

1.有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言论、企图，可能对自身、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

学生；

2.在新生入学心理测试中筛查出并经评估确认有严重心理疾病、存在伤害

自己或他人倾向的学生；

3.因学业、毕业、就业等相关压力引发剧烈情绪波动和言行异常的学生；

4.因家庭纠纷、个人感情危机或人际关系冲突等出现剧烈情绪波动和言行

异常的学生；

5.因经济困扰引发情绪或言行明显异常的学生；

6.被医疗机构诊断为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的学生；

7.出现严重饮食、睡眠障碍的学生；

8.罹患严重躯体疾病且出现情绪或言行明显异常的学生；

9.因灾难事件或他人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出现情绪或言行明显异常的学

生；

10.因违法违纪引发的情绪或言行明显异常的学生；

11.因其他应激因素引发的情绪或言行明显异常的学生。

第四章 预警体系

第八条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坚持教育为主、重在预防。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及各二级学院要围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平台

保障”五位一体的心理工作体系，全面加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生命教育，针

对学生中广泛存在的环境适应问题、情绪管理问题、人际交往问题、恋爱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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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学习方法问题等开展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增强心理

调适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第九条 学校建立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充

分发挥专职心理教师、带班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寝室长等工作队伍的骨干

作用，通过新生入学心理普测、春季危机筛查、重点对象关注、朋辈互助等方

式，加强思想和感情上的联系和沟通，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心态变化。如遇异

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第五章 干预措施

第十条 二级学院发现学生存在心理危机倾向或处于心理危机状态时，应第

一时间上报学生处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组织专家组，根据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危害性，进行分析研判，

指导二级学院启动工作预案。

第十一条 对有心理危机或心理疾病，尚未处于爆发期的学生的干预：

1.对心理危机程度较轻，能在校正常学习者，各二级学院应通过心理危机

工作网络，通过带班辅导员、心理委员、寝室长等队伍，及时了解该生的心理

与行为状况，对该生进行安全监护，并及时、定期与家长做好沟通。

2.对于危机程度较高，但能在校坚持学习并接受治疗者，应通知其家长来

学校，向家长说明情况，家长如愿意将其接回家治疗则让学生休学回家治疗，

如家长不愿意接其回家则在与家长签订书面协议后，由家长陪伴监护。

3.经专业评估确认有严重心理危机者，学院应通知学生家长立即来校，并

对学生作休学处理，让家长将学生接回家或送医院治疗。在学院与学生家长作

安全移交之前，学院应安排人员对该生作 24小时特别监护。

第十二条 对出现有自杀意念学生的干预措施。发现或知晓某生有自杀意

念，即该生近期有实施自杀的想法和念头，要密切关注，视其严重程度采取以

下措施：

1.立即将该生转移到安全环境，并成立监护小组对该生实行 24小时全程监

护，确保该生人身安全，同时通知该生家长到校。

2.由有关部门或专家对该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或会诊，并提供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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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评估该生住院有利于其心理康复，学校应立即通知家长将该生送至专

业精神卫生机构治疗。

4.如评估该生回家休养治疗有利于其心理康复，学校应立即通知家长将该

生带回家休养治疗。

第十三条 对实施自杀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正在实施自杀行为的学生，一旦发现便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各有

关部门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协调配合处理危机。学生处负责现场的指挥协调；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负责安抚学生情绪；安全保卫处负责保护现场，协助有

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后勤保障处（医务室）配合医院对当事人实施生

命救护，配合相关人员护送其至大型医院治疗。

2.对自杀未遂的学生，经相关部门或专家评估，如住院治疗有利于预期心

理康复，通知家长将该生送至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治疗；如回家休养治疗有利于

其心理康复，在其病情稳定后由家长将其带回家休养治疗。

第十四条 对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的学生，由安全保卫处、学生处立即采取相应

措施，保护双方当事人安全。

2.组织专家组对当事学生精神状态进行心理评估或会诊并提供书面意见。

学校根据评估意见进行后续处理。

第十五条 对危机知情人员的干预：

危机过后，需要对知情人员进行干预。可以使用支持性干预及团体辅导策

略，通过班级辅导等方法，协助经历危机的大学生及其相关人员，如同学、家

长、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危机干预人员正确处理危机遗留的心理问题，尽快

恢复心理平衡，尽量减少由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六章 后期跟踪

第十六条 因心理问题住院治疗或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除按学校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办理外，应向所在二级学院提供由二级以上医院精神科或心理咨询

科医师提供的康复证明。同时，应以书面方式确定家长的监护职责。

第十七条 前述当事学生复学后，所在二级学院应制定可能发生危机的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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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对其学习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帮助该生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引导同学

与其正常交往，定期向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报告，与当事学生家长联系，

反馈学生在校表现，敦促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带班辅导员每月至少与其谈心一

次，要安排班级心理委员、寝室长要对其密切关注，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

第十八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要根据各二级学院提供的情况，组织专

家定期以预约咨询或随访咨询的形式，对前述当事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风

险评估，并及时反馈学生所在二级学院。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施严格的报备制度。学生发生心理危机后，

所在二级学院要严格遵循学校学生条线重大突发紧急事件报备制度，及时上报

相关情况。

第二十条 各二级学院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时，应做好资料的收集与证据保

留工作，包括与学生本人、监护人等相关方面沟通的重要的电话录音、谈话录

音、记录、书信、照片等。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应对工作中所涉及干预对

象的各种信息严格保密。

第二十一条 对因知情不报、漏报、迟报、不服从调度指挥等工作失职、渎

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将依照相关规定对单位或个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 7月 24日印发


